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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新 2324 破申 1 号

申请人：玛纳斯新驿商贸运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学子西路与碧玉大道交汇处容锦

富丽华酒店一楼 V5、V6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季海军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朱栩，新疆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2025 年 6 月 26 日，申请人玛纳斯新驿商贸运输有限公司以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丧失清偿能力，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为

由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玛纳斯新驿商贸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

月 12 日，并经玛纳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册，公司住所地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学子西路与碧玉大道交

汇处容锦富丽华酒店一楼 V5、V6，法定代表人季海军，公司注册

资本为 100 万人民币，由季海军（出资额 75 万元，股权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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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%）、任久龙（出资额 25 万，股权占比 25%）共同出资设立。经

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；货物专用运输（集装箱）；罐式道路运

输（不含危化品）；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（3 类）；经营性道

路危险货物运输（8 类）客运出租运输；机动车辆保险（交强险

除外）、交强险、货物运输保险；物流送配、货运信息中介服务、

运输代理服务；汽车配件、工程及其配件、橡胶制品的销售；土

石方挖运；机械设备租赁；乡村道路维修和维护；汽车租赁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，

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所在的人民法院管辖。本案申请人玛纳

斯新驿商贸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、登记机关均在玛纳斯县内，故

本院对其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具有管辖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

法规定清理债务。第七条第一款规定，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

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本

案中，申请人玛纳斯新驿商贸运输有限公司属债务人，符合申请

人的主体资格，经调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，已具备破产原因，故对申请人玛纳斯新驿商贸运输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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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，本院依法予以受理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

第七条第一款、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：

受理玛纳斯新驿商贸运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　 　胥 晓 彦

审 判 员　 　杨 赛

审 判 员　 　张 军 民

二 〇 二 五年 七 月 十 五 日

书 记 员　 　孙 小 琴


